
桂教职成〔2023〕56号

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开展广西优质中职学校

和专业建设计划项目建设方案

修订备案工作的通知

各市教育局，各有关高等学校，区直各有关中等职业学校：

根据《自治区教育厅 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自治区财

政厅关于公布广西优质中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项目名单的通

知》（桂教职成〔2023〕45 号），为做好建设方案修订备案工

作，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请各立项建设单位（不含技工学校）成立优质中职学校

和专业建设计划(以下简称“双优计划”)组织机构，明确专门人

员和工作职责，建立完善有关管理制度，统筹推进本校“双优计

划”。要在本校官网主页开设“双优计划”专栏，对外公布有关

建设进展情况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二、请各立项建设单位进一步完善建设方案，确定建设任务

和建设经费预算安排，编制（修订）建设计划任务书，合理安排

年度绩效及总绩效目标（绩效目标分学校绩效目标和专业群绩效

目标）。建设方案和任务书的格式要求见附件 1、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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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实施“双优计划”结对指导工作机制，由第一轮自治区

“双高计划”高职学校指导“双优计划”立项建设单位完善建设

方案、编制（修订）建设计划任务书，可通过实地调研、线上线

下研讨等方式进行指导。具体安排见附件 3。

四、建设方案和任务书报我厅后，我厅将组织专家进行审核，

审核通过后予以备案。有关建设目标、方案、任务等一旦确定，

原则上不再变更。若因特殊情况确需变更，应报我厅批准后方可

实施。

五、各立项建设单位应主动向主管部门汇报，争取政策和经

费支持，确保建设任务如期完成。

六、请“双优计划”立项建设单位于 2023 年 11 月 10 日前

提交建设方案和任务书，电子版（word 版和 pdf 盖章扫描版）

发至邮箱 gxzcc001@163.com，纸质版（一式 2 份，加盖公章、

双面打印、A4 大小）寄送至南宁市竹溪大道 69 号教育厅 2418
办公室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唐若茹，0771—5814809。

附件：1.建设方案参考框架

2.任务书

3.结对指导安排

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

2023年 10月 13日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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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—1

广西壮族自治区优质中职学校建设方案

参考框架

一、建设背景（限 500字以内）

二、建设基础（限 2000字以内）

学校的人才培养条件现状（专业设置、校企合作、基本办学

条件、师资队伍、实践教学条件等）、人才培养质量、社会认可度，

学校办学主要成果、经验和办学特色等（仅供参考，学校可根据

实际自行组织材料）。

三、建设目标与思路（限 1000字以内）

围绕优质中职学校建设目标，明确建设的关键问题和建设的

重点领域。

（一）总体建设目标。

（二）具体建设目标。尽可能量化，并可考核。

（三）建设思路。

四、建设内容及举措（限 10000字以内）

（一）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。

（二）推进办学条件达标建设。

（三）加快优质专业建设。

（四）深化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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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加强教师队伍建设。

（六）提升产教融合、校企合作水平。

（七）提升服务发展水平。

（八）提升信息化水平。

（九）提升学校治理水平。

以上九项为必选建设内容。各校可根据实际情况，自行增加

建设内容。每项建设内容应当包括建设目标与思路、建设内容与

措施、建设经费的预算（筹措）情况、建设进度、预期效益等。

五、经费预算（限 500字以内）

六、建设进度（限 500字以内）

七、预期效益（限 500字以内）

八、保障措施（限 500字以内）



— 5 —

附件 1—2

广西壮族自治区优质中等职业教育专业

建设方案参考框架

一、建设背景（限 500字以内）

二、建设基础（限 1000字以内）

专业的人才培养条件现状（专业设置、课程与教学、校企合

作、基本办学条件、师资队伍、实践教学条件等）、人才培养质量、

社会认可度，专业建设主要成果、经验和办学特色等（仅供参考，

学校可根据实际自行组织材料）。

三、组群逻辑（限 500字以内）

专业群与产业（链）的对应性、专业群人才培养定位、群内

专业的逻辑性等。

四、建设目标与思路（限 800字以内）

围绕优质中等职业教育专业建设目标，明确建设的关键问题

和建设的重点领域。

（一）总体建设目标。

（二）具体建设目标。尽可能量化，并可考核。

（三）建设思路。

五、建设内容及举措（限 8000字以内）

（一）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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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加快优质专业建设。

（三）深化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。

（四）加强教师队伍建设。

（五）提升产教融合、校企合作水平。

（六）提升服务发展水平。

（七）提升信息化水平。

以上七项为必选建设内容。各校可根据实际情况，自行增加

建设内容。每项建设内容应当包括建设目标与思路、建设内容与

措施、建设经费的预算（筹措）情况、建设进度、预期效益等。

六、经费预算（限 500字以内）

七、建设进度（限 500字以内）

八、预期效益（限 500字以内）

九、保障措施（限 500字以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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